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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江夏学院法律顾问项目第二次报价邀请函

福建江夏学院现就法律顾问项目再次发出报价邀请，欢迎符

合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价。

第一部分 项目内容及要求

一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，对学校重要党务工作、

行政行为以及其它重要事项进行法律风险评估或提供法律意见；

（二）参与起草、修改和审查学校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，

协助学校依法依规开展办学活动；

（三）参与学校重大对外合作项目的洽谈，协助审查以学校

名义对外签订的各类合同或其它重要的法律文书等，并出具法律

意见;

（四）接受学校委托参与诉讼、仲裁、调解等法律事务，按

福州律师协会制定的收费标准，以一定优惠比例收费，并另行办

理委托手续；

（五）参与处理学校非诉法律事务，为学校提供日常法律咨

询，代拟、出具相应法律文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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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对学校防控校内伤害事故及各类法律纠纷提供事前合

理化建议及处置预案；

（七）协助学校开展依法治校实践和法律知识普及活动，每

年度开展专题法律培训，增强师生员工法律意识、帮助师生员工

维护合法权益；

（八）为学校校内各单位提供法律服务；

（九）于第二年 1 月出具上一年度法律事务年度报告书，对

学校上一年度法律事务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应建议。

（十）其他与学校相关的法律事务。

二、服务形式和时限要求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指派至少 3 名执业律师组成顾问团队，并

确定责任律师至少 1 名、联络律师 1 名；团队应在专业水平、年

龄、性别等方面形成合理的结构，成员须每周到学校值班至少 2

个半天（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除外），其中责任律师至少 1 个半

天。

（二）出具书面法律审查意见的时限要求：日常合同或者其

他法律文书为3个工作日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为5个工作日，

重大、复杂问题可适当延长为 7 个工作日以内。

（三）责任律师来校列席会议的响应时限：一般会议在召开

前 1 天通知，紧急会议当天通知。

（四）业务量要求：

1．每周需对日常采购招标合同现场会签；

2．审核招标代理委托协议及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类采购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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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；

3．预估接受法律咨询并提供法律意见 40 次；

4．参与重大事件谈判；

5．根据需要出具律师函件；

6．根据工作需要起草非标准化合同。

三、服务期限

自聘请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。期限届满，法律顾问关系即终

止，继续聘用的，应重新签订合同。

四、服务费用

学校法律顾问年度服务费控制在 9.5 万元以内。

除另有约定，上述内容构成法律顾问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第二部分 采购评定

一、评定方式

学校组成评标小组，由评标小组按照评分标准打分，选取最

高得分单位作为学校法律顾问意向单位。具体评分标准详见附件

2。

二、提供评标所需材料

投标人请按以下顺序装订评标文件，格式自拟，一式 3 份，

所有材料的复印件需加盖报价人单位公章。

（一）报价函

附报价单（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资格证明文件

1．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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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；

3．财务状况报告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一年度或上一季

度财务审计报告）；

4．依法缴纳税收相关材料（报价截止时间前 6 个月任意一

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；或者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应证明文

件）；

5．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（报价截止时间前 6

个月任意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；或者提供依法

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应证明文件）；

6．参加本次报价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、

无犯罪记录的书面声明；

7．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专业技术能力的材料（见第三部

分报价邀请中“报价人服务能力要求”）

（三）执业业绩

近 1 年为高校提供常年法律顾问、代理高校民事诉讼案件。

第三部分 报价邀请

一、报价人服务能力要求

（一）责任律师服务能力要求

1．须具备福建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，且执业年限满

5 年的专职律师；

2．责任律师属于福州市法律顾问智库名单成员；

3．责任律师近 1 年有为高校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；

4．责任律师能够保证每周至少 1 个半天到学校值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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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顾问团队律师服务能力要求

顾问律师团队不少于 3 人，且必须是满 3 年以上执业年限的

专职律师。

二、投标文件递交

（一）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

2020 年 5 月 29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16：00。

（二）递交方式

现场密封提交或邮寄快递提交；如采用邮寄快递方式递交，

应确保项目报价表在文件开启前寄达，逾期将被拒绝。

（三）递交地址

福建省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溪源宫路 2 号综合楼党政办公

室 A619；邮编:350108。

（四）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陈老师；联系方式：23531291。

附件：1．福建江夏学院法律顾问项目报价单

2．福建江夏学院法律顾问项目评分表


